白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财政专项资金全流程管理使用办法

为规范本局各类财政专项资金分配、申请、拨付、发放、反馈全流程管理，强化资金监管，防范资金风险，结合本局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资金分配与申请
1．收到财政通知后，机关各业务科室根据相关规定，依法依规拟定资金分配方案，列明政策文件依据，明确发放对象、金额及用途，局机关财务人员予以指导并配合完善，方案经分管业务副局长审核后，提交局长办公会审议，并形成会议纪录归档。
2．方案审议通过后，业务科室向市财政局提交拨付申请及佐证材料。由各业务科室对接社保科跟进前期进度，待社保科流程办结后，由办公室对接预算科、国库科掌握后续拨付情况,相关业务科室同步做好配合沟通。各相关人员每周至少对接财政局一次，及时掌握拨付计划与文号；对多次对接仍无拨付进展的情况，对应业务科室及时向分管业务副局长汇报，统一协调推进解决。
3．局机关财务人员统一制定资金分配发放通知单及回执单模板，业务科室根据审定的资金分配方案填写资金名称、指标文号等具体内容，并负责发放至相关单位。
二、发放通知与执行
1．业务科室向直属事业单位、洮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执行单位下达资金发放通知，明确发放用途；资金发放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周期执行。
2．执行单位需按期足额发放，特殊情况未能按期足额发放的，需提前1个工作日向业务科室提交书面延期申请，延期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；延期时限届满仍无法正常发放的，执行单位须提交书面情况说明，由业务科室向分管业务副局长汇报。
3．执行单位应在资金发放完毕后一周内，向业务科室报送资金发放情况。
4．业务科室负责核对资金到账信息，对资金未及时到账、未按时发放的单位进行重点督办，督促执行单位在10个工作日内整改落实；对逾期仍未整改到位的，要及时向分管副局长专题报送有关情况。
5．洮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资金发放工作中，要肩负专项资金使用主体责任，及时向所在地党委、政府汇报沟通相关情况，主动对接，确保资金发放规范、及时足额、落实到位。
三、资金到账与反馈
1．局机关、直属事业单位、洮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财务人员收到财政专项资金拨款后，2个工作日内将到账日期、金额、财政文号反馈至业务科室。
2．业务科室收到反馈后，2个工作日内将资金到账情况通知局机关财务人员。
四、回执反馈与核对
1．执行单位完成发放后，7个工作日内填报回执单，经负责人签字盖章后反馈至业务科室。
2．业务科室2个工作日内完成信息核对，核对内容包括发放对象、发放金额、到账时间、审批手续、凭证完整性等内容，无误后将回执复印件报送局机关财务人员归档。
五、月度数据汇总
1．执行单位每月2日前向业务科室报送本年度资金发放、收支、结余明细，统计口径为当年累计发生资金，已结清完结的往期资金不再重复统计。
2．业务科室每月3日前汇总数据报送局机关财务人员。
3．局机关财务人员每月5日前完成数据汇总，上述报送时限遇法定节假日自动顺延。
六、台账维护管理
局机关财务人员建立并维护专项资金全流程管理电子台账，专人负责、权限管控，实时更新资金全流程信息，按月核对台账与账务数据，保证信息一致。每月1日向财务分管财务副局长、主要领导汇报；台账按年度打印归档，保存期限不少于10年。
七、资金监管处置
1．业务科室要开展好资金使用日常监督，每半年对执行单位资金使用情况开展全面检查，核查资金是否专款专用、及时足额发放，检查工作由各单位财务人员配合开展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上报重大事项。
2．局机关财务人员每季度对各执行单位资金管理、发放执行、台账记录等情况开展督导检查，重点核查资金使用规范性、资料完整性及整改落实情况，形成检查记录并留存归档；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分管财务领导汇报，并督促其限期整改。
3．执行单位需规范使用资金，留存发放凭证，自觉接受监督检查，配合财务核算等工作。
八、附则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制式表格由局机关财务人员统一制定，各业务科室及执行单位规范使用；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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